
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

一、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
1 外籍初中生就读收费 每生每学期 6000元 沪教委财（2007）8号
华侨子女、持有《上海居住证》B证的外籍人员及留学人员子女
随班就读的，以及持有效《具有本市户籍留学人员其持外国护
照子女享受优惠政策证明》的收费标准等同于本市户籍学生。

二、 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

1 课外教育活动费 每生每学期 100元 沪价费【2015】13号
春秋游、参观社会场馆。学生自愿，据实结算，多退少不补。
（疫情防控阶段不收取）

2 校服费 每生每套

春装365元
夏装（男）220元
夏装（女）285元

秋装350元
冬装360元

沪价费【2015】13号
校服需做好“双送检”工作，保证质量合格。学生自愿，据实
结算，多退少不补。

3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每生每学年 220元 沪价费【2015】13号 根据市政府批准的标准执行。自愿原则。

4 餐费 每生每餐 15元 沪价费【2015】13号 学生自愿，据实结算，多退少不补。按月收取。

注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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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政策：1、城乡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困境儿童、烈士子女、孤儿、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和残疾学生，免除代办服务性收费。2、本市户籍低
收入困难家庭学生，免除餐费及课外教育活动费。3、本市户籍农村家庭（父母一方为农村户口）学生免除餐费。（文件依据：沪教委规〔2020〕4号）

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外的代办服务性收费标准，由学校结合办学实际，按照规定流程以及非营利原则自主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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